
确定法律关系

应作实质性审查

随着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的蓬勃发展，

以外卖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 快递员等群体为代

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 2023 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

据显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达 8400 万人， 占

职工总数的 21％。

目前法院审理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主要有

哪些？ 相关企业为了规避风险、 减轻责任主要采

取了哪些方式？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认定劳动关系

的难点又在哪里？

新就业形态

的常见劳动纠纷
张静淑： 存在劳动关系

是获得劳动法律保障的前

提， 为了准确甄别新就业形

态用工法律关系， 可以从以

下方面综合考量： 首先， 以

“从属性+要素式” 为标准认

定用工法律关系。 新就业形

态用工既有基于算法技术的

共同特征， 又有不同行业的

类型特点。 以网约车司机为

例， 人格从属性的考察侧重

点为从业者对上线时间、 是

否接单有无自主决定权， 是

否需要遵守行为准则和奖惩

办法， 工作是否具有持续

性， 客户评价与司机获取订

单的频次质量和报酬比例的

关联度等方面； 经济从属性

的考察侧重点为司机能否决

定或改变交易价格， 报酬的

获取规则， 是否承担经营风

险。 这种综合审查判断的方

式可以有效地将劳动关系与

其他法律关系区别开来。

其次， 确立“事实优

先” 的认定原

则。 合同名称

与真正的法律

关系并不能直

接 画 等 号 ，

应从实际履

行入手进行

实质性审查，

谨防被“隐

秘 的 面 纱 ”

所蒙蔽。

黄蓉：以

外卖骑手与

平台是否构

成劳动关系

为例，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个层面分析： 第一， 外卖骑

手不仅要完成工作成果， 一

定程度上也要接受平台的考

核， 比如平台会对骑手的出

勤天数、 送餐时长等提出明

确奖惩要求， 这些都超出了

承揽合同的法定约定范围。

因此， 即使平台与骑手签订

了承揽合同， 但不应据此认

定双方之间时承揽关系。 第

二， 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

户也不能掩盖实际用工的事

实。 个体工商户应自我管

理、 自负盈亏， 并且需要开

展实际经营。 而外卖骑手的

接单、 运输均由平台安排，

费用也由平台确定， 出勤、

着装等都需要服从平台规

定， 外卖骑手本人也未开展

实际经营活动。 第三， 确认

外卖骑手与平台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 法院会从主体资

格、 人身从属性、 财产从属

性等多方面综合判断。

王文： 新业态劳动者维

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

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仔

细确认合同主体。 对于企业

故意以其他主体要求与劳动

者签订合同以逃避主体责任

的情况， 劳动者有权拒签并

通过法律方式进行维权。 二

是认真核对每笔工资发放，

特别是计件和扣款部分， 出

现争议时应当保留好相应证

据。 三是对明确建立劳动关

系的从业人员， 应当积极关

注自己的福利待遇， 比如休

息休假、 社保缴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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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淑：新就业形态常

见的用工模式包括签订劳

动合同、 签订合作合同、劳

务派遣、业务外包、众包等。

目前，法院审理的新就业形

态用工纠纷类型主要包括

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

酬、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

金、工伤保险待遇等，案件

的审理难点在新就业形态

用工法律关系的认定上。

黄蓉：目前新就业形态

中的劳动纠纷，以外卖骑手

为例，其诉请主要围绕

确认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差额、工伤保险待

遇赔偿、延时及节假日加班工

资等。

王文：除了前面提到的劳

动关系确认、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 劳动报酬结

算、工伤待遇、解除劳动合同

后的经济补偿金或违法解除

赔偿金等争议之外，部分新就

业形态劳动纠纷的诉请还与

行业特性相关，比如网约车行

业存在退还押金的要求、快递

或者外卖行业存在用户差评、

投诉后扣款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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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劳动关系化”

导致法律关系难认定

李骏生：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纠

纷多发的原因， 一是该用工模式有别

于传统模式， 平台的介入形成了去中

心化、 去边界化的商业模式， 给以传

统视角认定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带来挑战。 二是部分平台企

图通过承揽协议或者让外卖骑手注册为

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 这些

做法可以降低用人成本， 但损害了外卖

骑手的合法权益。

王文： 新就业形态以互联网平台的

信息交换为基础， 通过剥离平台的实体

业务， 引入区域代理、 加盟及劳务外包

公司， 分别对劳动者进行不同程度管理

的多边用工模式， 这给劳动者维权及法

院审理均带来极大的障碍。

张静淑： 我认为新就业形态给

用工法律关系的认定带来了难度， 主

要原因在于： 首先， 真实用工主体隐

蔽化。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签订合作、 承

揽协议、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 目

的是将从业者身份转化为“经营者”， 从而

“去劳动关系化”。 其次， 是从属性特征不

明显。 从订单分配到工作过程的跟踪管理，

到工作结果的考核评价， 再到劳动报酬的

计算与发放， 新就业形态弱化了平台对从

业者的指挥与管理， 使得劳动关系的人身

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认定标准需要重新审

视。 最后是证据电子化程度高。 从业者提

供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大都以电子数据

形式存储和保管在平台， 一旦发生争议后

登录权限被禁， 关键证据较难取得， 这

也增加了用工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

资料图片

■本期嘉宾

张静淑 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

王 文 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黄 蓉 崇明区人民法院法官

李骏生 崇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